
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

专项说明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保

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：我们认为，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，

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中润资源公司

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

量。 

一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

（一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（七）1所述，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，中润资源公司应

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 8,000.00 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 54,905.60 万元，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

坏账准备人民币 10,981.12 万元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我们无法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坏账

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余额

及坏账准备做出调整。 

（二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（七）8所述，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，中润资源公司应

收佩思国际科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佩思公司”）债权 4,893.38 万元，按照账龄

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938.98 万元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我们无法就应收佩思公司坏账准备的

计提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佩思公司债权余额及坏账准备

做出调整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会计师

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

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中润资源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

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 

二、强调事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（七）2 所述，中润资源公司应

收齐鲁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账面余额 16,694.30 万元，账龄 5 年以上，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

16,694.30 万元，法院裁定 9,828.02 万元的抵债房产未办理移交及产权过户手续，未转回

已计提的坏账准备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

经董事会认真讨论，我们认为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发表的对公司2018

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客观的反映了所涉事项的现状，除此之外，公司财



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合

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1、2015年5月，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李晓明持有的铁矿国际（蒙古）有限公

司、明生有限公司、蒙古新拉勒高特铁矿有限公司各100%股权，后签署了《意向协议书》按

照意向协议书的约定，支付了8,000万美元的诚意金。鉴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该次非公

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后，国家资本市场环境和再融资、并购重组政策以及国内外矿业市场均

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同时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已经届满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获得中国

证监会的批复，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经公司与项目合作方李晓明先生友好

协商，决定终止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。2017年7月24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》，李晓明先生承诺2017年11月12

日将8,000万美元诚意金全额退还公司。盛杰（北京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声明函，为李

晓明先生退还8000万美元诚意金提供无条件连带保证责任。承诺到期后，公司及公司律师给

李晓明先生发送了要求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，并尝试与李晓明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方案，最

终未达成一致意见。2018年5月，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。2019 年 3 

月 7 日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《裁决书》（【2019】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298 

号），裁定第一被申请人李晓明先生向申请人偿还诚意金 8,000 万美元及相关违约金；第

二被申请人盛杰（北京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第一被申请人的诚意金及相关违约金全部债务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由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共计人民币 

3,167,147 元。要求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二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向申请人

支付完毕。 

但截至日前，该款项仍未收回。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材料，将根据仲裁结果向香港最

高法院申请执行。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，加大与相关债务人的联系与沟通，加大催收力度，

督促其尽快解决欠款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也将通过重组等多种方案化解回收风险。 

2、2015 年 8 月，为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外蒙古伊罗河铁矿项目顺利进行，

公司与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就铁矿前期勘探费用签署了《蒙古铁矿项目开发三方资金最高额

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，中润资源向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出借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借款。该

笔借款由深圳市南午北安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借款合同签署后，伊罗河铁

矿有限公司因资金使用方面原因，指示中润资源将借款资金汇给其指定公司佩思国际科贸

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佩思国际”）。中润资源根据协议及指示累计向佩思国际汇出

借款 237,070,000 元。  

借款到期后，鉴于公司终止了发行股票收购外蒙古伊罗河铁矿项目，中润资源要求佩思 

国际偿还借款，但佩思国际未能及时全部偿还。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佩思国际向中润资

源出具还款承诺书：确认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佩思国际尚欠中润资源借款本金 

11,707 万元，利息 789.38 万元；并承诺，在 2017 年 5 月 25 日前清偿全部债务，否则



承担违约责任。  

2018 年 4 月，佩思国际与公司签署《还款协议书》，双方确认：截至到 2017 年 12 月 

31 日，佩思国际尚欠中润资源借款本金 3,707 万元，利息 11,863,803.74 元，合计 

4,893.38 万元。佩思国际保证，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，向公司清偿全部 2017 年 12 月 

31 日前的所欠利息 11,863,803.74 元；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，向中润资源清偿全部

借款本金 3,703 万元及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所产生利息，按照年利率 10 %的利率计算。

《还款协议》还约定， 如佩思国际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偿还借款本息，则中润资源有权按照

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， 以全部欠款为基数自佩思国际违约之日起向其计收延期支付违约金，

直至全部清偿之日时止。现约定还款期再次过期，佩思国际仍拖欠借款及利息未还。 

因佩思国际多次未按照协议约定偿还借款，公司于2018年11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并受理。截至日前，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。公司将委托律师与法院密切沟通，尽快从

法院审理等司法途径取得进展，同时通过多种渠道，与相关利益方联络沟通，加大催收力度，

提供增信措施，督促解决欠款问题。 

关于强调事项，2018 年 11 月 7 日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，山

东盛基名下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珠海路 205 号、207 号 的房地产及分摊土地使用权，经过二

次拍卖流拍，公司申请以物抵债，法院裁定以上房产权及分摊土地使用权属自裁定日送达中

润资源时起转移，作价 9,828.02 万元。该物业尚未取得房产证，公司在收到该裁定书后，

与原物业所有者、当地政府、房产登记相关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，但因材料不齐备，尚未办

理房产过户手续。公司未来将积极与相关各方协商配合，尽快完成房产过户材料的准备工作，

实现资产过户，消除其他应收款的回收风险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也将在当地寻求资产转让或重

组的方式盘活该项资产，回收资金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 月 25 日 


